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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省财政厅：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和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7号）《关于开展2023年度省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的通知》（湘财绩〔2024〕1号）要求，现将我中心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及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1、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责。
湖南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为省政府专门协调和服务于充分发挥长株潭在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中的核心引擎和辐射带动作用的机构，作为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的正厅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1、主要职能。
（1）承担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事务性工作。
（2）承担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相关事务性、服务性工作。
（3）承担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长株潭都市圈与城市群发展、协调联动省内外区域合作相关事务性、服务性工作。
（4）承担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规划及相关重大专项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督管理相关事务性、服务性工作。
（5）承担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点任务、重大项目相关事务性、服务性工作。
（6）开展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改革、重大政策、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
（7）承担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宣传推介、对外合作交流和教育培训等工作。
（8）承担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2、机构情况。
湖南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内设综合部、协调服务部、发展事业部、创新研究部、生态绿心部5个职能部门和机关党委（机关纪委），以及下属事业单位1个。下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湖南省两型社会规划展示中心财务尚未独立核算。
3、人员情况。
本部门共有人员编制44名，其中湖南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事业编制41名，湖南省两型社会规划展示中心事业编制3名。本年度调入1人，退休1人。年末实有在职人员33人，其中行政人员30人，事业人员3人；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退休人员5人；劳务派遣人员18人。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3年度部门财政拨款收入（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决算数为1,643.3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23.57万元，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其他项目支出519.79万元。
2023年财政拨款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决算数为1,338.9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1.48%，其中基本支出1,008.84万元，占总支出的75.35%，包括人员经费861.26万元，公用经费147.58万元；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其他项目支出330.11万元，占总支出的24.65%。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预算安排情况
2023年初基本支出预算安排1,250.42万元，包括人员经费1,060.01万元，公用经费190.41万元。
本年度基本支出追减的预算为126.85万元，其中：按要求上缴结转结余资金126.85万元。
本年基本支出预算调整数为1,123.57万元，包括人员经费938.74万元，公用经费184.83万元。
2.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基本支出决算数为1,008.84万元，按支出性质分类包括：人员经费861.26万元，公用经费147.58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包括：工资福利支出853.9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47.5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36万元。
2023年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为89.79%，其中人员经费预算执行率为91.75%，公用经费预算执行率为79.84%。基本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好。
（二）项目支出情况
1.预算安排情况
2023年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的项目支出预算调整数为519.79万元，包括：业务工作经费308.42万元、其他事业发展资金211.37万元。
2.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的项目支出决算数为330.11万元，预算执行率63.51%，包括：业务工作经费186.99万元，预算执行率60.63%；其他事业发展资金143.12万元，预算执行率67.71%。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度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度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度本部门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聚力生态环境共建共享，推进绿心高水平保护。优化顶层设计。编制绿心生态价值提升方案，全面开展绿心生态系统体检和生态安全格局识别，创建由17项可量化指标组成的城市群绿心生态指标体系。开展绿心总规优化调整，完成阶段性任务，相关方案建议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认可。启动绿心条例修订，形成条例修订草案初稿。落实最严保护。严格建设项目准入，完成4批44个项目准入前期工作，办理32个项目准入。严抓绿心保护监测，织密“天空地网”，调查核实404个卫星用地图斑变化，联合认定64个违法违规行为，已经督促完成30个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改验收。提升生态价值。启动绿心分类分区域增绿复绿补绿行动，推动完成林相改造7平方公里。推动跳马片区完成11公里绿道建设。推动奥体中心公园、花博园等绿心中央公园保值增值项目建设。编制并推动兴马洲、白竹公园生态修复项目规划和建设。谋划启动绿心地区绿道、乡村振兴、林下经济、浏阳河流域、废弃厂房和闲置用地等方面创新发展EOD模式示范项目。改善民生福祉。为保障绿心地区农村村民合法建房权益、规范建房行为，走访跳马镇等10个乡镇（街道）、35个村（社区），入户调查129户群众，通过“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和“三调”调查全面摸清底数，研究绿心地区农村村民建房系统解决方案。深入绿心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新马片区”，走访群众104户，会同省林业局和株洲市制定“新马片区”安置建议方案和林业生态修复方案。推动下达各级绿心生态补偿资金8243万元，会同三市一体化中心持续开展“我为绿心群众办实事”活动，让保护者“少吃亏、能受益”。
（二）聚力产业创新协力协同，建立产业协作新机制。组建园区联盟。发起组建长株潭园区发展联盟，长株潭岳四市及江西省萍乡市的35家园区入盟，建立了园区、政府、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平台。搭建服务平台。上线运行长株潭产业协同发展服务平台，及时发布产业链图谱、产业政策、产业项目等，建立了统一招商的载体。创建数字地图。围绕园区主导产业，创建了全省首个长株潭产业数字地图。设立产业基金。推动设立长株潭园区产业合作基金，首期规模1.5亿元，已投资5个项目近4000万元，建立起助推园区产业项目协同落地的市场融资机制。
（三）聚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调推动融城干道建设。加强调度督导。多次深入三市开展融城干道建设调研，全面摸清了7条融城干道建设情况底数，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并将项目推进严重滞后的情况及时反馈三市，督促加强整改。目前，7条融城干道（未联通部分）总里程52.9公里，总投资约105.7亿元，累计已完成投资34.2亿元。协调解决问题。针对长沙新韶山路湘潭段相关手续办理滞后的问题，协调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局等单位容缺办理，定期跟踪调度，目前项目建设推进顺利，预计2024年6月竣工通车。针对湘潭昭云大道—株洲云峰大道、长沙湘江大道—湘潭滨江路线位走向分歧的问题，株洲新马南路—湘潭云龙东路新增成本分摊的问题，组织相关市区和项目单位充分协商沟通，弥合分歧、达成共识、解决问题，促进3条道路项目加快建设。
（四）聚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着力破解政策盲点堵点。扫除政策盲点。集中梳理三市公共服务领域已出台的同城化政策措施，在新湖南长株潭一体化频道开设专题板块，提供集中查阅服务。协调三市编制公共服务领域相关业务办理指南，开展业务培训和政策宣讲。打通政策堵点。深入开展专题研究，形成1个总报告和3个专题报告，收集有效问卷12000余份，留言5000多条。根据反馈的意见建议，协调有关部门推动解决政务服务、教育等领域4个具体问题；协调省市政务局等部门在“一件事一次办”长株潭都市圈专区上新增39项跨域通办事项。
（五）聚力重点任务落实落地，强化统筹协调宣传引导。加强考核调度。印发实施《长株潭一体化发展2023年工作要点》，将18个省直相关部门和三市纳入省绩效考核，组织定期召开联络员会议，编制印发《长株潭一体化专报》，推动年度重点任务跟踪落实。加强智力支持。加快一体化智库建设，举办2次专家研讨会，形成了成果汇编。牵头组织编制完成临园、临江、临港3个片区规划。会同省统计局研究建立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统计体系。加强主阵地宣传。长株潭都市圈展示馆2023年共接待参观人数21.3万人次，单日接待量最高达2782人次，高标准完成了国家发改委、海南省政府等重要团队的接待工作。高质量完成千年湘瓷的布展，更新序厅影片等内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一体化社会宣传。加强新媒体宣传。完成新湖南长株潭一体化频道改版升级，截至2023年底，发稿总量1186篇，频道总阅读量突破3100万次，在22个省直频道中保持第一。新开设“湖南长株潭都市圈”微信公众号视频号，2024年元旦正式上线运营。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有待进一步提高，2023年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的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63.51%，其中：业务工作经费预算执行率60.63%；其他事业发展资金预算执行率67.71%。主要原因主要是项目开展周期普遍较长以及结转结余资金规模占比较大，部分项目跨年结算项目影响预算执行进度。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下一步本部门将进一步清理结转结余，盘活存量资金，增强项目预算资金配置合理性、精准性，强化项目管理与预算执行进度管理，提高整体预算执行进度，推动资金落地见效。无法形成实际支出的预算资金及时向省财政厅申请用途调整，防止出现资金沉淀，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定期分析和公布预算执行情况，推动资金落地见效。
9、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对于绩效自评结果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或绩效较差的项目，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将从紧从严安排资金。本部门将积极做好公开工作，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内公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10、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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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1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人）
	编制数
	2023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44
	33
	75%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2年决算数
	2023年预算数
	2023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38.09
	67.00
	12.12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37.60
	22.00
	10.73

	       其中：公车购置
	16.28
	0.00
	0.00

	             公车运行维护
	21.32
	22.00
	10.73

	   2、出国经费
	0.00
	30.00
	0.00

	   3、公务接待
	0.49
	15.00
	1.39

	项目支出：
	182.51
	2,536.76
	1,907.88

	    1、业务工作经费
	146.67
	308.42
	186.99

	    2、其他事业发展资金
	——
	211.37
	143.12

	    3、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资金
	2,663.37
	2,016.97
	1,577.77

	公用经费
	176.30
	184.83
	147.58

	    其中：办公经费
	155.89
	123.88
	105.10

	          水费、电费、差旅费
	11.75
	9.2
	7.29

	          会议费、培训费
	2.64
	6
	1.75

	政府采购金额
	——
	549.47
	549.47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
	1,250.42
	1,123.57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3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0.00
	0.00
	——
	0.00
	0.00
	——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预算开支；进一步规范公务用餐管理；按相关制度严格实施电子卖场采购，严格控制日常办公用品采购均价；公用经费开支审批制度严格、落地执行到位，保障厉行节约。


填表人：彭紫叶 填报日期：2024年5月25日 联系电话：85063995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省级预算部门、单位名称
	湖南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51.69
	3,660.33
	2,916.71
	10
	79.68%
	8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3,660.33
	其中：基本支出：1,008.83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1,907.88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长株潭一体化重点任务调度通报和绩效考核，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相关信息发布、宣传推介、对外合作交流和教育培训；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组织实施评价和后评价，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规划及相关重大专项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督管理；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改革及相关政策的专题研究，推进实施和评价监督，推进国家重大改革示范和改革创新成果总结发布推广；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的专题研究，对相关政策、项目实施评价和后评价，生态绿心地区建设项目准入、卫星监测监管、工作评估考核等相关事务性、服务性工作。
	长株潭一体化重点任务调度通报和绩效考核，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相关信息发布、宣传推介、对外合作交流和教育培训；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组织实施评价和后评价，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规划及相关重大专项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督管理；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改革及相关政策的专题研究，推进实施和评价监督，推进国家重大改革示范和改革创新成果总结发布推广；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的专题研究，对相关政策、项目实施评价和后评价，生态绿心地区建设项目准入、卫星监测监管、工作评估考核等相关事务性、服务性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在职人员控制率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75%
	8
	8
	　

	
	
	质量指标
	管理制度健全性
	①有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
②有本部门厉行节约制度，2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④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有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厉行节约制度，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且得到有效执行。
	10
	1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3年底以前。
	已完成。
	10
	10
	　

	
	
	成本指标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1%扣1分，扣完为止。
	79.85%
	6
	6
	　

	
	
	
	“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1%扣1分，扣完为止。
	18.09%
	6
	6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促进招商
	搭建招商平台。
	已完成。
	10
	10
	　

	
	
	社会效
益指标
	长株潭一体化
	都市圈四大片区建设规划编制成果。
	完成3个片区建设规划编制。
	10
	9
	因工作任务调整。

	
	
	生态效
益指标
	生态绿心保护
	绿心保护绿心生态环境。
	已完成。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建设宣传引导
	战略宣传深入人心。
	已完成。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90%（含）以上计10分；
80%（含）-90%，计8分；
70%（含）-80%，计6分；
低于70%计0分。
	90%
	10
	10
	　

	总分
	10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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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2023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业务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湖南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
	实施单位
	湖南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8.94
	308.42
	186.99
	10
	60.63%
	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8.94
	208.94
	　
	　
	　
	　

	
	上年结转资金　
	　
	99.48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长株潭一体化重点任务调度通报和绩效考核，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相关信息发布、宣传推介、对外合作交流和教育培训；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组织实施评价和后评价，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规划及相关重大专项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督管理；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改革及相关政策的专题研究，推进实施和评价监督，推进国家重大改革示范和改革创新成果总结发布推广；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的专题研究，对相关政策、项目实施评价和后评价，生态绿心地区建设项目准入、卫星监测监管、工作评估考核等相关事务性、服务性工作。
	长株潭一体化重点任务调度通报和绩效考核，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相关信息发布、宣传推介、对外合作交流和教育培训；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组织实施评价和后评价，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规划及相关重大专项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督管理；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重大改革及相关政策的专题研究，推进实施和评价监督，推进国家重大改革示范和改革创新成果总结发布推广；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的专题研究，对相关政策、项目实施评价和后评价，生态绿心地区建设项目准入、卫星监测监管、工作评估考核等相关事务性、服务性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形成文本成果数量，社会宣传活动开展次数。
	编制长株潭都市圈四大片区规划形成文本成果4个，社会宣传活动开展次数1次。
	编制长株潭都市圈四大片区规划形成文本成果3个，社会宣传活动开展次数1次。
	10
	9
	因工作任务调整。

	
	
	质量指标
	提供日常工作服务保障和常规智力支持。
	为长株潭都市圈发展智库提供日常工作服务保障和常规智力支持。
	为长株潭都市圈发展智库提供日常工作服务保障和常规智力支持。
	10
	10
	　

	
	
	时效指标
	年度按时完成。
	2023年底前完成。
	2023年底前完成。
	15
	15
	　

	
	
	成本指标
	不超预算
	项目经费不超预算。
	项目经费不超预算。
	15
	15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搭建招商平台，引导长株潭产业协同发展。
	搭建招商平台，引导长株潭产业协同发展。
	搭建招商平台，引导长株潭产业协同发展。
	7.5
	7.5
	　

	
	
	社会效
益指标
	提升规划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
	提升长株潭都市圈四大片区规划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打造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特区”。
	提升长株潭都市圈四大片区规划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打造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特区”。
	7.5
	7.5
	　

	
	
	生态效
益指标
	绿心生态环境并持续改善。
	绿心生态环境并持续改善。
	绿心生态环境并持续改善。
	7.5
	7.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加深社会公众对强省会战略的认识。
	加深社会公众对强省会战略的认识。
	加深社会公众对强省会战略的认识。
	7.5
	7.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90%以上。
	 社会公众满意度90%以上。
	 社会公众满意度90%以上。
	10
	10
	　

	总分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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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
2023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其他事业发展类资金

	主管部门
	湖南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
	实施单位
	湖南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7.09
	211.37
	143.12
	10
	67.71%
	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7.09
	201.59
	143.12
	　
	　
	　

	
	上年结转资金　
	　
	9.78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谋划实施强省会战略重点任务，强化日常调度，推进年度任务完成，推动强省会战略落地见效。
	谋划实施强省会战略重点任务，强化日常调度，推进年度任务完成，推动强省会战略落地见效。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相关社会宣传活动次数大于1次。
	相关社会宣传活动次数大于1次。
	已完成
	10
	10
	　

	
	
	质量指标
	加强日常调度，推进年度任务如期完成。
	加强日常调度，推进年度任务如期完成。
	已完成
	10
	10
	　

	
	
	时效指标
	2023年底前完成。
	2023年底前完成。
	已完成
	15
	15
	　

	
	
	成本指标
	项目经费不超预算。
	项目经费不超预算。
	已完成
	15
	15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
	/
	/
	/
	/
	　

	
	
	社会效
益指标
	谋划实施强省会战略重点任务。
	谋划实施强省会战略重点任务。
	已完成
	15
	15
	　

	
	
	生态效
益指标
	/
	/
	/
	/
	/
	　

	
	
	可持续影响指标
	强省会战略深入人心。
	强省会战略深入人心。
	已完成
	15
	1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90%以上。
	社会公众满意度90%以上。
	已完成
	10
	10
	　

	总分
	10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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